※九十八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統一分發結果複查辦法

九十八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統一分發結果公告後，錄取生得依下列規定申請複查分發結果：

1、 申請時間： 98年5月18日中午12時前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2、 申請方式：限用書面傳真申請，其他方式概不受理。
3、 申請程序：
（一）由考生親自填寫「九十八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統一分發結 果複查申請表」（請自行上網下載，進入http://www.caac.ccu.edu.tw/後，點選「下載專區」選項）。

（二）繳交複查作業費新台幣50元，繳費方式請參閱「九十八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統一分發結果複查申請表」相關說明。
（三）填妥並完成繳費後，將複查申請表傳真至甄選委員會，傳真電話(05)2723771。
4、 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；一經收件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件及退費。

5、 複查結果一律於98年5月19日寄發書面通知，並於當日中午12時前以電話通知。

